[bookmark: _GoBack]附件





长春市宽城区防震减灾
应急预案











目    录
1 总则	1
1.1 编制目的	1
1.2 编制依据	1
1.3 适用范围	1
1.4 工作原则	1
2 组织体系	3
2.1 防震减灾指挥部	3
2.2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	4
2.3 综合协调机构	7
2.4 防震减灾专项工作组职责	7
3 响应机制	11
3.1 地震灾害分级	11
3.2 信息报告	12
3.3 分级响应	12
3.4 相应级别的确定和调整	13
4 应急响应措施	13
4.1 Ⅰ级和Ⅱ级响应	14
4.2 Ⅲ级应急响应	18
4.3 Ⅳ级应急响应	21
4.4 应急处置	21
5 指挥与协调	23
5.1 特别重大、重大地震灾害	23
5.2 较大、一般地震灾害	23
6 恢复重建	25
6.1 恢复重建计划	25
6.2 恢复重建设施	25
7 保障措施	26
7.1 队伍保障	26
7.2 物资与资金保障	27
7.3 紧急避难所保障	28
7.4 基础设施保障	28
7.5 宣传、培训与演练	29
8 其他地震事件应急	30
8.1 强有感地震事件应急	30
8.2 地震传言事件应急	30
8.3 邻区地震事件应急	30
9 附则	31
9.1 预案的制定	31
9.2 预案管理	31
9.3 预案演练	31
9.4 预案解释部门	32
9.5 预案的实施	32
附件 1  宽城区防震减灾工作指挥部领导名单	33
附件 2  宽城区防震减灾应急工作组成员名单	34
附件 3  宽城区应急避难场所一览表	36

2

[bookmark: _Toc95465506]总则
[bookmark: _Toc95465507]编制目的
本预案编制为加强长春市宽城区的防震减灾预备工作，科学、高效、有序地开展地震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区内工作正常秩序。
[bookmark: _Toc95465508]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国家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国办函〔2012〕149号）《吉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吉林省防震减灾条例》及《长春市防震减灾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95465509]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长春市宽城区内的地震灾害事件和周边地区波及本区的地震灾害事件及相关地震事件。
[bookmark: _Toc95465510]工作原则
防震减灾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军地联动，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资源共享、快速反应的工作原则。地震灾害发生后，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立即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开展前期处置工作。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地震灾害，宽城区政府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区防震减灾，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在防震减灾指挥部领导下全力投入防震减灾；发生一般地震灾害，宽城区政府是应对主体。针对一般地震灾害，视宽城区地震应急的需求，可向上级政府寻求必要的协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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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5465511]组织体系
[bookmark: _Toc95465512]防震减灾指挥部
长春市宽城区防震减灾指挥部为全区防震减灾综合指挥机构，负责组织、领导、协调全区防震减灾工作。
总 指 挥：郭中凡  区委常委、副区长
杜德横  副区长
齐瑞臣  副区长
副总指挥：张  伟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张希友  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总指挥副总指挥详细联系方式见附件1。
防震减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发改局、区商务局、区工信局、区科技局、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应急局、区卫健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市规自局宽城分局、市生态环境局宽城分局、市市场监管局宽城分局、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宽城区消防救援大队、人民武装部、宽城供电中心、各街道、开发区（兰家镇）等单位和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增加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必要时，在地震灾区成立区防震减灾现场指挥部，由区防震减灾指挥部领导，组织并协调地震现场应急和救灾工作。区防震减灾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由区防震减灾指挥部指令专人担任，工作人员从相关单位及属地抽调。
[bookmark: _Toc95465513]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
（1） 区委宣传部：负责做好信息发布、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指导有关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协调新闻媒体及时发布抢险救灾进展情况；做好舆情信息收集和应对处置，主动回应群众关心热点问题；组织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
（2） 团区委：负责做好团员青年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加强志愿者队伍的管理与调配。
（3） 区发改局：负责把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做好灾区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积极争取应急救灾补助中央预算内资金；推动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有关项目建设的立项工作。
（4） 区商务局：负责协调应急企业保障灾区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统计核实商贸企业受损情况，指导商贸企业恢复经营；
（5） 区工信局：负责做好有关应急工业品生产企业的组织调度工作；组织指导灾后工业恢复生产工作。
（6） 区应急局：负责编制防震减灾预案，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震灾预防工作体系，组织开展地震应急演练；负责达到启动响应级别的地震灾害应急救援工作；指导协调地震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做好地震灾害应急救援准备工作；组织做好地震监测预警预报、震害防御等有关工作；组织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承担区防震减灾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7） 区人民武装部：负责组织、协调民兵、预备役部队支援地方抢险救灾，协调驻军参加抢险救灾工作。
（8） 区科技局：负责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防震减灾科研项目研究。
（9） 区教育局：负责做好灾区师生转移和正常教学秩序恢复等工作；督促指导中小学、幼儿园开展防震减灾救灾知识宣传教育及演练工作；协助有关部门指导学校做好灾后规划和重建工作。
（10） 区民政局：负责养老等社会福利机构地震灾害防御、应急处置、应急避险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及时对灾区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开展灾后社会救助；妥善处置遇难人员遗体。
（11） 区司法局：负责组织公证处、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等监管设施及建筑物的隐患排查，加强特殊单位及群体的监控和安置。
（12） 区财政局：负责区防震减灾项目的资金保障工作，做好抢险救灾资金的筹集和拨付。
（13） 区住建局：协助房屋设施抗震加固工作；指导受灾地区做好震损房屋和公用设施应急评估工作；协助受灾地区做好公用设施和房屋抢修、恢复重建工作。负责利用人民防空组织体系和通信系统，参与应急救援；利用人防隐蔽工程为居民提供应急避难场所；协调长春市人防办，利用防空警报系统，发布灾情警报信号。
（14）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统计核实本领域内种植业损毁情况；组织指导灾后种植业，制定生产恢复措施；负责做好发生次生洪涝灾害的应急防范技术支撑和保障工作。综合协调灾区动物疫情防治工作。
（15） 区文旅局：负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景区景点地震灾害防范和震后灾区景区游客疏散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16） 区卫健局：负责医院等卫生机构的地震灾害防御应对、医疗卫生应急人员储备等工作；组建医疗卫生应急专业技术队伍，负责做好灾区卫生防疫、医疗救治、心理援助等工作；协调上级医疗机构开展伤员救治等工作。组织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负责捐赠物资和资金接收、发放和管理工作。
（17） 市规自局宽城分局：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与地震相关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价及隐患排查；指导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监测预警；配合做好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负责震后测绘应急保障，提供地图及相关地理信息资料；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配合应急部门及地方政府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18） 市生态环境局宽城分局：负责监测灾区空气、水源、土壤污染情况，指导灾区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减轻或消除污染危害，防范次生环境事件。
（19） 市市场监管局宽城分局：负责灾区市场价格监督检查，打击价格违法行为，配合有关部门维护市场商品价格稳定。
（20） 市公安局宽城分局：负责灾区治安、交通管制，加强对党政机关、要害部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监狱等重要场所的警戒；严厉打击盗窃、抢劫、聚众哄抢、诈骗、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活动；做好涉灾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严密防范、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21） 宽城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消防地震专业队伍训练和地震灾害应急救援处置。
（22） 各镇街：根据区防震减灾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配合做好救灾抢险、信息报告、人员疏散、交通管制、物资供应、善后处理等防震减灾工作。
（23） 宽城供电中心：负责组织所属电力设备设施维护抢修，保障营业区范围内客户电力供应，优先保障防震救灾指挥机构电力供应。
[bookmark: _Toc95465514]综合协调机构
宽城区防震减灾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宽城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张  伟担任，办公室电话：0431-89990459。
承担宽城区防震减灾指挥部的日常工作；掌握震情趋势和分析会商情况；拟定防震减灾方案，提出具体措施建议；贯彻和传达防震减灾指挥部的指示和部署，协调防震减灾指挥部成员单位之间的应急工作，并督促落实，协调各应急救援队伍的救援行动；汇集、上报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进展情况；会同相关部门拟定新闻报道工作方案，指导防震减灾宣传，组织新闻发布会，审核有关新闻稿件；起草指挥部文件、简报，并负责指挥部各类文书资料的准备和整理归档；承担防震减灾指挥部日常事务和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95465515]防震减灾专项工作组职责
（1） 抢险救援组。由消防救援大队牵头，成员单位：武装部、公安分局、区应急局、区住建局、各街镇等参加。
主要职责：制定实施抢险救灾力量配置方案，调配救援队伍和装备，搜救被困群众和受伤人员；组织救援人员和物资运输；清理灾区现场。
（2） 群众生活保障及涉外事务组。由民政局牵头，成员单位：区商务局、区教育局、区应急局、区工信局、区财政局、市场监管分局、宽城供电中心等参加。
主要职责：制定实施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以及相应的资金物资保障措施，组织调集、转运帐篷和灾区生活必需品等防震减灾物资；协调运力优先保证应急抢险救援人员和救灾物资的运输需要；指导有关地区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和安置工作，支援灾区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做好遇难人员的善后工作；接受和安排国内外捐赠，协调处理涉外事务和涉港澳台事务。
（3） 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组。由区卫健局牵头，成员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分局、生态环境分局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派医疗卫生救援队伍，调集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和转移；检查、监测灾区饮用水源和食品，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等疫病的暴发流行；做好伤员、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医疗服务与心理援助。制定实施灾后动物防疫方案，根据当地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开展相应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
（4） 通信保障组。由工信局牵头，成员单位：宽城供电中心。
主要职责：负责协调上级主管部门，保障应急通信畅通，区供电中心保障灾区救援供电。
（5） 地震监测及次生灾害防范组。由市规自局宽城分局牵头，成员单位：区科技局、生态环境分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等参加。
主要职责：负责震情速报、通报，组织专家研判震情趋势，配合开展宏观烈度考察、震害调查、灾害损失评估；及时组织扑救火灾，处置危化品泄漏事故，做好灾区防火以及灾区安全生产隐患和环境风险排查；对地震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隐患进行监测预警，并组织实施，必要时协助政府组织人员疏散；加强河湖水质监测和危险化学品等污染物防控，保障灾区饮用水安全；对易发生次生灾害的重大危险源、重要目标物、重大关键基础设施，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并加强监控；加强灾区环境监测，减轻或消除环境污染危害；加强气象监测预测分析，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报及灾害性天气警报。
（6） 应急避险协调及地震灾害核查组。由区应急局牵头，成员单位：区住建局、区文旅局、区民政局、市规自局宽城分局、生态环境分局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专家对震情会商研判，为指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规划并建设应急避难场所，协调社区等基层组织搞好群众避险转移。确定灾区范围，核定人员伤亡数量，调查建构筑物和基础设施破坏程度，对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评估，指导灾区做好保险理赔和给付。
（7） 社会治安组。由公安分局牵头，成员单位：司法局。
主要职责：协助灾区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严密防范、严厉打击趁机进行盗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以赈灾募捐名义诈骗敛取不义之财、借机传播各种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加强对党政机关、要害部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监狱等重要场所的警戒；做好涉灾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8） 信息发布及宣传报道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成员单位：区应急管理局、团区委、区文旅局等参加。
主要职责：按照区委统一协调部署，开展信息发布；指导做好防震减灾宣传报道，加强舆情收集分析，正确引导国内外舆论；适时组织安排新闻媒体进行采访报道。
（9） [bookmark: _Hlk81402964]基础设施保障及恢复重建组。由发改局牵头，成员单位：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市规自局宽城分局、生态环境分局、区农业农村局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指导抢修维护铁路、公路、桥梁、隧道等交通设施和供电、供水、供气、通信、广播电视、资金支付清算（汇划）等基础设施；组织生产、调运抢险救援产品，调运生产物资和装备，保障灾区抢险应急物资供应；协调运力优先保证应急抢险救援人员和救灾物资需要；对受灾的工矿商贸和农业损毁情况进行核实，指导制订科学恢复生产方案，安排落实有关扶持资金和物资。在灾区外围设立志愿者队伍和民间救灾物资接收点。
工作组成员表见附件 2。
[bookmark: _Toc95465516]响应机制
[bookmark: _Toc95465517]地震灾害分级
根据《吉林省地震应急预案》的规定，地震灾害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级。
（1）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造成30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地震发生地省（市、区）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灾害。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7.0级以上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地震，初判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2）重大地震灾害
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7.0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重大地震灾害。
（1） 较大地震灾害
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较大地震灾害。
（2） 一般地震灾害
造成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一般地震灾害。
[bookmark: _Toc95465518]信息报告
地震预报
区应急局密切联系省、市地震主管部门和机构加强震情跟踪监测、预测预报和群测群防工作，根据省人民政府发布的临震预报意见，组织预报并加强应急防范措施。
震情速报
区应急局及时将省、市地震部门测定的地震发生时间、地点、震级、震源深度等速报区政府，同时通报有关部门，并及时续报有关情况。
[bookmark: _Toc95465519]分级响应
地震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有关部门迅速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开展灾区地震应急工作。根据地震灾害分级情况，将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分为I级、II级、III级、Ⅳ级。
应对特别重大地震，启动I级响应。由省级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地震应急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国抗震救灾工作。
应对重大地震灾害，启动II级响应。由省级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地震应急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根据情况，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国家地震应急工作。
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III级响应。在省级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支持下，由市级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开展灾区地震应急工作。
应对一般地震灾害，启动Ⅳ级响应。在省、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支持下，由区级防震减灾指挥部领导，开展灾区地震应急工作。
表 1 地震应急响应级别及指挥机构
	地震灾害级别
	响应级别
	抗震救灾指挥机构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I级
	国务院指挥部、省指挥部

	重大地震灾害
	II级
	省指挥部、市指挥部

	较大地震灾害
	III级
	市指挥部

	一般地震灾害
	Ⅳ级
	区指挥部


[bookmark: _Toc95465520]相应级别的确定和调整
地震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灾情及其发展等情况对响应级别及时进行相应调整，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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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特别重大事件时，启动地震应急Ⅰ级响应；发生重大地震灾害事件时，启动地震应急Ⅱ级响应；发生较大地震灾害事件时，启动地震应急Ⅲ级响应；发生一般地震灾害事件时，启动地震应急Ⅳ级响应。各部门、所属街镇根据灾情和防震减灾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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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
应急处置按时间段进行，防震减灾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可对时间段及工作内容进行及时调整。
震后30分钟内
（1）区主要领导和防震减灾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开启区防震减灾工作部署会议；
（2）区应急局在震后15分钟内向防震减灾指挥部报告地震三要素（发震时刻、震中位置、震级），提供地震灾情初判结果并提出启动应急响应级别的建议；
（3）防震减灾指挥部成员按照防震减灾应急工作组分工部署救灾工作；
（4）受灾街镇自行启动相应级别的地震应急响应，并向防震减灾指挥部报告已掌握的情况；
（5）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文旅局、区应急局组织开展新闻发布；
（6）相关部门、企业自行启动本行业预案，组织抢险救援；
（7）宽城区公安分局加强对重要防护目标的安全保卫；
（8）区工信局负责协调上级主管部门，保障应急通信畅通。
震后1小时内
（1）受灾街镇向防震减灾指挥部报告受灾初查情况；
（2）防震减灾指挥部向受灾严重地区派出现场指挥与工作组，强化当地地震应急处置的指挥协调能力，或直接组织、指挥和处置灾区临时出现的重大事件；
（3）公安分局视情采取交通管制、征用物资，划定危险区域；
（4）区发改局、区商务局调集抢险设备、物资，组织地震应急救援力量赶赴重灾区进行支援；
（5）市规自局宽城分局了解并分析次生灾害情况，采取先期排险措施；
（6）区卫健局组织救护队伍赶赴重灾区，基层医疗救护队伍第一时间到达受灾现场对伤员进行现场救治；
（7）指挥部发布公告，向公众告知地震初步情况、防震减灾工作开展情况，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投入防震减灾；随着防震减灾工作深入开展，区政府视情发布相关公告；
（8）防震减灾指挥部将灾情初判意见和启动应急响应情况上报市政府和市指挥部。灾情特别严重时，可视情同时向省政府报告；
（9）防震减灾指挥部向市级指挥部请求支援；
（10）指挥部协调外地救援力量对重灾区进行支援；
（11）灾区政府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
震后4小时内
（1）区应急局负责收集、统计、调查、汇总灾区受灾情况，确定受灾重点区域；
（2）防震减灾指挥部根据受灾情况向各街镇和区级有关部门作出各工作组的全面工作部署；
（3） 到达灾区的地震应急救援队伍、抢险救援组开展生命救援；
（4）区卫健局在灾区现场设立急救站，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救治；落实接纳伤员的医院和床位；
（5）区民政局进一步了解次生灾害情况，制定相应排险措施，组织受次生灾害威胁的群众转移；
（6）区住建局、市规自局宽城分局对生命线工程进行初期抢险；
（7）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应急局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或新媒体平台，向公众通告受灾初步情况。
震后12小时内
（1）区应急局负责整合资源，组织社会力量开展应急抢险；
（2）公安分局、区住建局、所属街镇建立生命救援绿色通道，保证救灾道路畅通并实行交通管制；
（3）防震减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协调陆续到达灾区的区外救援队伍开展生命救援行动；
[bookmark: _Hlk85217754]（4）区民政局、区发改局组织受灾群众转移到临时避难场所，提供水、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5）区卫健局联合医院将需要特殊救治的伤员转移到合适的医疗机构；
（6）区公安局做好灾区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维护工作。
震后24小时内
（1）防震减灾办公室协调陆续到达灾区的救援队伍继续开展生命救援行动；
（2）市规自局宽城分局、生态环境分局、排查次生灾害并进行排险；
（3）区发改局加强后勤支援，保障救灾物资供应；
（4）区卫健局陆续开展伤员转运工作，区民政局对遇难人员遗体进行妥善处置；
（5）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应急局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或新媒体平台，向公众通告灾害损失、救灾行动等情况。
震后48小时内
（1）抢险救援组成员继续进行人员搜救；
（2）区应急局协调、组织外地救援队伍开展救援；
（3）区应急局、市规自局宽城分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教育局、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对灾情进行较为详尽的评估，初步确定灾区近期恢复所需外部资源；
（4）区民政局对受灾群众进行临时安置，并进行心理疏导；
（5）区卫健局、区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分局做好重大流行性疾病的防控、严防各类人畜疫情发生，防范次生环境事件；
（6）区应急局、区住建局、市规自局宽城分局、生态环境分局、所属街镇进一步排查可能造成次生灾害的隐患并进行处置。
震后72小时内
（1）抢险救援组成员继续进行人员搜救，对重点区域进行专业搜救；
（2）各级医疗机构做好伤员的接收、救治和转移工作；
（3）区应急局、区民政局、区住建局对临时安置点进行检查，确保受灾群众基本需求；
（4）区卫健局协调处理志愿者和物资、资金捐赠事宜；
（5）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应急局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或新媒体平台，向公众通告生命救援次生灾害排除等防震减灾工作情况。
震后72小时以后
（1）抢险救援组对危难险重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搜救；
（2）区卫健局大面积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3）区住建局、市规自局宽城分局、生态环境分局组织清理地震破坏现场，由应急救灾向持续救灾过渡；
（4）区应急管理局上报灾情，协助区政府组织准备恢复重建工作。
应急结束
当生命搜救工作已经完成、受灾群众基本得到安置、灾区群众生活基本得到保障、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基本得到控制、震情发展趋势基本稳定、灾区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时，由区政府宣布灾区震后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95465523]Ⅲ级应急响应
应急处置
震后30分钟内
（1）区主要领导和防震减灾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开启区防震减灾工作部署会议；
（2）区应急局在震后15分钟内向区政府报告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震级），提供地震灾情初判结果并提出启动应急响应级别建议；
（3）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文旅局组织开展新闻发布；
（4）受灾街镇自行启动相应级别的地震应急响应，并向指挥部报告已掌握的情况；
（5）灾区群众开展自救互救；
（6）区工信局负责协调上级主管部门，保障应急通信畅通，区供电中心保障灾区救援供电。
震后1小时内
（1）区应急局视情况采取交通管制，决定灾区进入应急状态；
（2）区委宣传部协助各新闻媒体赶赴灾区开展新闻报道；
（3）区卫健局及医疗救护队伍前往受灾现场对伤员进行救治。
震后4小时内
（1）区应急局收集、统计、调查、汇总灾区受灾初步情况，确定受灾重点区域；
（2）区民政局安抚受灾群众，区人民武装部及救援队伍开展生命救援；
（3）区卫健局在灾区现场设立医疗点，对伤员进行救治；
（4）区应急局对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作出初步判断；
（5）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发布公共信息，通告受灾初步情况。
震后12小时内
（1）武装部及抢险救援组继续开展生命救援行动；
（2）区民政局、区住建局组织受灾群众转移到临时避难场所，提供水、食物等援助；
（3）区卫健局将需要特殊救治的伤员转移到合适的医疗机构；
（4）宽城区公安分局做好灾区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维护工作。
震后24小时内
（1） 市规自局宽城分局、区应急局排查次生灾害情况并制定处理措施；
（2）区发改局、区商务局加强后勤支援，保障救灾物资供应；
（3）区民政局对遇难人员遗体进行妥善处置；
（4）区卫健局、区农业农村局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5）区发改局向公众通报灾害损失、救灾行动等情况。
震后48小时内
（1）区应急局对灾情进行较为详尽的评估，初步确定灾区近期恢复所需外部资源；
（2）区民政局对受灾群众进行临时安置并进行心理疏导；
（3）市规自局宽城分局采取有效措施对次生灾害进行排险，进一步排查可能造成次生灾害的隐患并进行处理。
震后48小时后
（1）区卫健局、区农业农村局继续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2）区住建局组织清理地震破坏现场；
（3）区应急局、区教育局在灾区进行科普知识宣传。
应急结束
在抢险救灾工作基本结束、紧急转移和安置工作基本完成、地震次生灾害的后果基本消除，以及交通、电力、通信和供水等基本抢修抢通、灾区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后，由启动应急响应的原机关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95465524]Ⅳ级应急响应
由区级防震减灾指挥部启动Ⅳ级响应，并进行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95465525]应急处置
震后30分钟内
（1） 区主要领导和防震减灾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开启区防震减灾工作部署会议；
（2）区应急局在震后15分钟内向区政府报告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震级），提供地震灾情初判结果并提出启动应急响应级别建议；
（3）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文旅局组织开展新闻发布；
（4）各街镇自行启动相应级别的地震应急响应，并向指挥部报告已掌握的情况；
（5）群众开展自救互救，义务向相关部门提供情况；
（6）区工信局负责协调上级主管部门，保障应急通信畅通，区供电中心保障灾区救援供电。
震后1小时内
（1） 区应急局视情况决定灾区进入应急状态；
（2） 区应急局、区住建局及所属街镇应对辖区内有危旧房、棚户区和城中村进行危险排查；
（3） 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发布公共信息，通告受灾初步情况。
震后4小时内
（1） 区应急局收集、统计、调查、汇总灾区受灾初步情况，确定受灾重点区域；
（2） 区民政局安抚受灾群众，武装部及救援队伍开展生命救援；
（3） 区卫健局在灾区现场设立临时医疗点，对伤员进行救治；
（4） 区应急局对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作出初步判断；
（5） 区委宣传部、团区委、区文旅局加强日常防震减灾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防震减灾意识。
震后12小时内
（1）区应急局、区住建局、市规自局宽城分局继续排查易损承灾体，对区内重大工程、危化企业重点观察；
（2）区发改局、区商务局加强后勤支援，保障救灾物资供应；
（3）区公安局做好灾区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维护工作。
震后24小时后
（1） 区住建局组织清理地震破坏现场；
（2） 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继续宣传日常防震减灾的教育工作，提高防震减灾意识。
应急结束
在抢险救灾工作基本结束、紧急转移和安置工作基本完成、地震次生灾害的后果基本消除，以及交通、电力、通信和供水等基本抢修抢通、灾区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后，由启动应急响应的原机关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95465526]指挥与协调
[bookmark: _Toc95465527][bookmark: _Toc28959][bookmark: _Toc5424]特别重大、重大地震灾害
地震应急响应启动后，防震减灾指挥部立即组织各类专业抢险救灾队伍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护、受灾群众安置等，组织抢修重大关键基础设施，保护重要目标；立即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组织基层抢险救灾队伍开展人员搜救和医疗救护，开放应急避难场所，及时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防范次生灾害，维护社会治安，同时提出需要支援的应急措施建议；按照上级防震减灾指挥机构的安排部署，领导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防震减灾工作。
[bookmark: _Toc21734][bookmark: _Toc19603][bookmark: _Toc95465528]较大、一般地震灾害
地震应急响应启动后，防震减灾指挥部立即组织各类专业抢险救灾队伍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护、灾民安置、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恢复等工作。
防震减灾指挥部根据应对工作实际需要或下级防震减灾应急指挥机构请求，协调派遣专业技术力量和救援队伍，组织调运防震减灾物资装备，指导灾区开展防震减灾各项工作；必要时，请求上级有关部门予以支持。
[bookmark: _Toc22491][bookmark: _Toc95465529][bookmark: _Toc15008]恢复重建
[bookmark: _Toc19912][bookmark: _Toc95465530][bookmark: _Toc26189]恢复重建计划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灾区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重大、较大、一般地震灾害发生后，灾区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织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bookmark: _Toc95465531][bookmark: _Toc4776][bookmark: _Toc10852]恢复重建设施
受灾地街镇应当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灾后恢复重建；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灾区恢复重建规划的实施给予支持和指导。
[bookmark: _Toc17983][bookmark: _Toc95465532]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30238][bookmark: _Toc577][bookmark: _Toc95465533]队伍保障
应急管理局及有关部门加强地震灾害紧急救援、公安消防、搜寻与救护、危险化学品救护、医疗卫生救援等专业抢险救灾队伍建设，配备必要的物资装备，经常性开展协同演练，提高共同应对地震灾害的能力。
城市供水、供电、供气等生命线工程设施产权单位、管理或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抢险抢修队伍建设。
各街镇组织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建立基层地震抢险救灾队伍，加强日常管理和培训；各有关部门发挥共青团和红十字会作用，依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社区建立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形成广泛参与地震应急救援的社会动员机制。
表 2地震应急救援队伍类别与调用方案
	调动梯队队伍类型
	先期处置队伍
	第一支援梯队
	第二支援梯队
	第三支援梯队

	人员搜救队伍
	公安、人民武装部、消防大队；社区志愿者队伍
	市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队；武警吉林省总队应急救援队；解放军应急救援队；市专业矿山救护队；市非灾区公安、人民武装部、消防队伍
	省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队；武警吉林省总队应急救援队；解放军应急救援队；省专业矿山救护队；省非灾区公安、人民武装部、消防队伍
	国家地震救援队；
邻省地震救援队；
邻省公安、人民武装部、消防队伍

	工程抢险队伍
	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专业工程抢险队伍
	市非灾区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等专业工程抢险队伍
	省非灾区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等专业工程抢险队伍
	邻省相关专业工程抢险队伍

	次生灾害特种救援队伍
	公安、人民武装部、消防队伍
	市非灾区行业特种救援队伍；
军队防化部队；人防防化专业队
	省非灾区行业特种救援队伍；军队防化部队；人防防化专业队
	邻省行业特种救援队伍

	医疗救护队伍
	当地急救医疗队伍
	市非灾区医疗救护队伍；军队、武警中队医疗救护队伍；市红十字应急医疗队伍
	省非灾区医疗救护队伍；军队、武警中队医疗救护队伍；省红十字应急医疗队伍
	邻省和军队医疗队伍；邻省红十字应急医疗队伍

	现场地震工作队伍
	当地地震、应急工作部门现场工作队
	市地震局、应急管理局现场工作队；市非灾区（州）地震部门现场工作队
	省地震厅、应急厅等现场工作队；市非灾区（州）地震部门现场工作队
	中国地震局和应急部现场工作队；邻省地震局现场工作队

	建筑物安全鉴定队伍
	当地建筑物安全鉴定队伍
	市非灾区建筑物安全鉴定队伍
	省非灾区建筑物安全鉴定队伍
	邻省建筑安全鉴定队伍


[bookmark: _Toc95465534][bookmark: _Toc30950][bookmark: _Toc617]物资与资金保障
区应急局及有关部门建立物资装备台账，保障地震灾害应急工作所需生活救助物资、地震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医疗器械和药品等的生产供应；区应急局及其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并通过与有关生产经营企业签订协议等方式，保障应急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处置装备的生产、供给；区财政局保障防震减灾工作所需经费。
[bookmark: _Toc8689][bookmark: _Toc95465535][bookmark: _Toc6306]紧急避难所保障
区应急局联系相关部门，利用广场、绿地、公园、学校、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因地制宜设立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统筹安排所必需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排污、环保、物资储备等设备设施。
学校、医院、影剧院、商场、酒店、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设置地震应急疏散通道，配备必要的救生避险设施，保证通道、出口的畅通。有关单位定期检测、维护报警装置和应急救援设施，使其处于良好状态，确保正常使用。
宽城区应急避难场所一览表见附件 3。
[bookmark: _Toc95465536][bookmark: _Toc3178][bookmark: _Toc9594]基础设施保障
电信部门建立健全应急通信工作体系，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基础通信网络与机动通信系统相配套的应急通信保障系统，确保地震应急救援工作的通信畅通。在基础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且短时间难以修复的极端情况下，立即启动应急卫星、短波等无线通信系统和终端设备，确保至少有一种以上临时通信手段有效、畅通。
[bookmark: _Toc7271][bookmark: _Toc83][bookmark: _Toc95465537]供电中心加强电力基础设施、电力调度系统建设，保障地震现场应急装备的临时供电需求和灾区电力供应。




宣传、培训与演练
有关部门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大屏幕、小喇叭、微信群、QQ群等平台”，区委宣传部、团区委、教育局、文旅局等宣传部门密切配合，开展防震减灾科学、法律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防震减灾活动，提高全社会防震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学校把防震减灾知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加强防震减灾专业人才培养，教育、地震等主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督。
各街镇建立健全地震应急管理培训制度，结合本地区实际，组织应急管理人员、救援人员、志愿者等进行地震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
各街镇及其有关部门要制定演练计划并定期组织开展地震应急演练；机关、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和居委会、村委会、基层组织等，要结合实际开展地震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23325][bookmark: _Toc95465538][bookmark: _Toc15973]其他地震事件应急
[bookmark: _Toc95465539][bookmark: _Toc30124][bookmark: _Toc26305]强有感地震事件应急
当本区发生强有感地震事件并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应急管理局会及有关部门在省、市地震局领导下，加强震情趋势研判，提出意见报告应急管理局，同时通报应急管理局有关部门。区应急局做好新闻及信息发布与宣传工作，保持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95465540][bookmark: _Toc30234][bookmark: _Toc7785]地震传言事件应急
当本区出现地震传言并对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较严重影响，区应急局及有关部门立即调查分析传言起因，做好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工作，视情况采取措施，平息地震传言。
[bookmark: _Toc3938][bookmark: _Toc95465541][bookmark: _Toc21620]邻区地震事件应急
毗邻地区发生造成重大影响的地震灾害事件，区应急局会及有关部门及时将了解到的受灾区的灾情等情况报上级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实施救援和援助行动。区应急局根据情况，发布信息。当毗邻地区发生地震灾害事件造成我区境内灾害时，按照本区应急预案处置。
[bookmark: _Toc95465542][bookmark: _Toc15765][bookmark: _Toc25377]附则
[bookmark: _Toc10133][bookmark: _Toc3355][bookmark: _Toc95465543]预案的制定
区应急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预案，报区政府批准后实施。
预案实施后，区应急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本预案。
防震减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参照本预案，修订本单位地震应急预案。同时，所属街镇应指导督促辖区内企业，其他各成员单位组织所属事业单位修订相应地震应急预案。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95465544]预案管理
本预案每3年修订一次，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在下列情况下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按规定上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1）应急预案依据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2）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
（3）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或出现新的情况等。
[bookmark: _Toc95465545]预案演练
本预案每年至少演练1次，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本预案演练的组织、实施、指导等工作，各街镇、各有关部门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预案演练。通过应急演练，及时发现和解决应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落实岗位责任，熟悉应急工作指挥机制和决策、协调、处置程序，评价应急准备状态，培训和检验应急队伍快速反应能力，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并予修订完善。
[bookmark: _Toc95465546][bookmark: _Toc21409][bookmark: _Toc25596][bookmark: _Toc30464]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宽城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95465547][bookmark: _Toc8036]预案的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Ref82853069][bookmark: _Toc95465548][bookmark: _Hlk82762345][bookmark: _Ref83717391][bookmark: _Ref83632846][bookmark: _Hlk82863347]附件 1  宽城区防震减灾工作指挥部领导名单
	郭中凡
	区委常委、副区长
	总指挥
	89990017

	杜德横
	副区长
	总指挥
	89990059

	齐瑞臣
	副区长
	总指挥
	89990061

	张  伟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副总指挥
	89990458

	张希友
	区人民武装部长
	副总指挥
	86136821





[bookmark: _Toc95465549]附件 2  宽城区防震减灾应急工作组成员名单
	应急工作组
	成员单位
	姓名
	职务
	电话

	抢险救援组
	区人民武装部
	张希友
	人民武装部长
	86136821

	
	区消防大队
	周  正
	副队长
	82606101

	
	区公安分局
	王海辉
	副局长
	86789505

	
	区应急局
	王永祯
	副局长
	89990458

	
	区住建局
	朱玉洁
	副局长
	81955777

	群众生活保障及涉外事务组
	区民政局
	彭宝青
	副局长
	89990129

	
	区商务局
	王  凯
	副局长
	89990269

	
	区工信局
	崔冬妍
	副局长
	89991158

	
	区教育局
	杨春燕
	副局长
	89990458

	
	区财政局
	陈灵艳
	副局长
	89992000

	
	区应急局
	张  伟
	局  长
	89990458

	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组
	区卫健局
	侯东来
	局  长
	89990197

	
	区农业农村局
	陈  岩
	副局长
	89990266

	
	市场监管分局
	王希武
	副局长
	89991600

	通信保障组
	工信局
	崔冬妍
	副局长
	89991158

	
	宽城供电中心
	马胜勇
	副主任
	89956258

	地震监测及次生灾害防范组
	区应急局
	王永祯
	副局长
	89990458

	
	区消防大队
	周  正
	副队长
	82606101

	
	区科学技术局
	黎晓冬
	副局长
	89990576

	
	区住建局
	朱玉洁
	副局长
	81955777

	
	区生态环境局
	董长春
	副局长
	81059033

	
	区农业农村局
	陈  岩
	副局长
	89990266

	应急避险协调及地震灾害核查组
	区应急局
	王永祯
	副局长
	89990458

	
	区住建局
	朱玉洁
	副局长
	81955777

	
	区财政局
	陈灵艳
	副局长
	89992000

	
	区规自局
	魏自成
	副局长
	89991001

	
	区生态环境局
	董长春
	副局长
	81059033

	社会治安组
	区公安分局
	王海辉
	副局长
	86789505

	
	区消防大队
	周  正
	副队长
	82606101

	
	司法局
	蒋义权
	副局长
	89990581

	信息发布及宣传报道组
	区委宣传部
	商西雨
	副部长
	89990402

	
	区应急局
	王永祯
	副局长
	89990458

	
	团区委
	李轶男
	书  记
	89990340

	
	区文旅局
	季洪光
	副局长
	89990197

	基础设施保障及恢复重建组
	区发改局
	石同礼
	副局长
	89990201

	
	区财政局
	陈灵艳
	副局长
	89992000

	
	区住建局
	朱玉洁
	副局长
	81955777

	
	区规自局
	魏自成
	副局长
	89991001

	
	区生态环境局
	董长春
	副局长
	81059033

	
	区应急局
	王永祯
	副局长
	89990458

	
	区农业农村局
	陈  岩
	副局长
	89990266




宽城区各街道、乡镇负责人名单
	姓名
	职务
	电话

	 崔永强
	站前街道办事处武装部长
	89991702

	 李晓东
	新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89990702

	 傅柏峰
	南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89991201

	 刘  鑫
	东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89991050

	 杨树楠
	群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89990882

	 陈  军 
	凯旋街道办办事处副主任
	86001899

	 刘  伟
	兴业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80566001

	 徐国生
	团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82670588

	 胡东东 
	柳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86001977

	 田  永 
	欣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81965001

	 张秀娟
	兰家镇人民政府镇长
	86001888



[bookmark: _Toc95465550]附件 3  宽城区应急避难场所一览表
               
	宽城区市区内转移安置场所

	避难场所名称
	类型
	地点
	可转移人口（万人）
	辐射社区名称

	
	
	
	
	

	宽城区政府中心公园
	场地型
	宽府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
	2
	永盛街社区
一心街社区

	长山花园小区
	场地型
	长新街2911号
	0.2
	长山花园社区

	四十七中学
	场地型
	亚泰大街2281号
	0.3
	九江社区
光明社区

	海棠花园
	场地型
	北环城路通往扶余路之间
	1
	新月路社区

	长春市天津路小学北校区
	场馆型
	农安北街与宋家路交汇
	0.08
	榆树北街社区
宋家路社区

	上台花园小区
	场地型
	B区C区之间
	0.3
	新村社区
庆风社区（部分）
宏波社区（部分）

	伪皇宫后身
	场地型
	长白路与东八条交汇
	0.15
	黄河路北社区
黄河路南社区

	合隆村中心广场
	场地型
	兰家镇合隆村谢家店屯中心广场
	0.7
	合隆村
东道村

	团馨园
	场地型
	团山街道办事处旁边
	0.3
	首山路社区

	胜利公园
	场地型
	团结路胜利公园南门
	4
	白菊路社区











	兰家镇转移安置场所

	村别
	屯别
	具体人员安置地点

	马家村
	吕家屯
	马家小学一、二年级  两个会议室

	
	前马屯
	马家小学三年级

	
	东马屯
	马家小学四年级

	
	杨老县
	马甲小学五年级

	
	薛家屯
	马家小学六年级

	
	西马屯
	村部

	小城子村
	炮手屯
	小城子小学1—3年级、小城子村部

	
	小城屯
	小城子小学五年级2个班、六年级2个班

	
	两甲屯
	小城子小学四年级、教员室

	东道村
	腰道屯
	自强小学五年一班

	
	马哨口
	自强小学五年二班

	
	尹家屯
	自强小学六年一班

	
	北道屯
	自强小学六年二班

	
	南道屯
	自强小学阶梯教室、东道村部

	合隆村
	青年屯
	村民梦之园

	
	合隆站
	村民梦之园

	
	小田家
	村民梦之园

	
	东岗子
	村民梦之园

	
	谢家屯
	村民梦之园

	
	马排头
	村民梦之园

	
	四间房
	村民梦之园

	
	大田家
	村民梦之园

	
	东广宁
	村民梦之园











	街道
	转移安置场所

	凯旋街道
	一匡街社区、凯旋街道办事处

	
	斯麦尔宾馆、凯旋社区、凯旋路医院

	
	三辅街社区

	
	中东砂之船、职师学院

	
	中东砂之船

	站前街道
	七中、七十二中学、浙江路小学、二实验小学、胜利公园

	新发街道
	48中、天津路小学

	南广街道
	朝鲜族小学

	东广街道
	浩泰宾馆、309旅店、百丽宾馆

	柳影街道
	大富贵酒店、亿凡宾馆

	兴业街道
	47中学、七十二中学（北校区）、五月花小广场、每个社区、2个旅店

	群英社区
	3个宾馆

	欣园街道
	问天宾馆、恒大运动中心、公园一号运动中心、星恒实验学校










